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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通則 

一、彰化縣鹿港鎮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實施公務車輛管理、妥善保養、嚴格控制能源，以期

發揮公務車輛使用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公務車輛係指本所編列預算、接受補助所購買或受贈，提供公務使用之汽車。 

三、本所公務車區分為專用車、公用車及公務機車等，專用車為專供鎮長公務或上下班使用；

公用車及公務機車為供本所各課室及所屬單位公務上需要之車。 

四、本要點所稱公務車輛管理，指本所公務使用之專用車、公用車及公務機車等各種車輛之登記

檢驗、調派使用、油料管理、保養修理、報停報廢、肇事處理及駕駛員管理等事項。 

五、本所公務車輛，除鎮長座車外，均由行政課集中調派；另所屬單位之各式公務車輛及公務

機車，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填具單位用車登記表，經單位主管核可後，使用公務

車輛及公務機車。 

貳、登記檢驗 
六、本所公務車輛應依規定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登記、檢驗、領取號牌及行車執照，並依規定

繳稅及接受定期檢驗。 

七、本所公務車輛除依財產管理登記外，並須分別填列車歷登記卡。 

八、本所公務車及機車應依規定投保強制汽車責任保險，公務車另加保第三人責任險；若有必 

    要之公務車輛應視需要投保其他險種。                                                                                   

叁、調派使用 
九、公用車一律停放於本所指定之停車場地，停放待命，由行政課管理調派；公用車調派使用

以派車單為依據。公用車未經派車不得私自駛離本所或所指定場所。 

十、公務車及公務機車供各課室主管及同仁公務上使用，不得挪為他用，違者視情節議處。(駕

駛者需有合格駕駛執照)。 

 十一、公用車調派用途如下： 

(一)接洽急要公務或參加開會急需用車者。 

(二)上級機關派員蒞臨本所督導考核或各機關單位派員會辦工作者。

(三)奉派接送來賓或接待與公務有關之貴賓者。 

(四)奉派在晚間執行公務者。 

(五)當日需多人同時前往其他鄉鎮市執行公務者。

(六)經機關首長核准辦理之團體活動者。 

(七)其他緊急事故需用車輛者。 

(八)員工非公務性質之團體活動(自強活動、參觀等)。 

(九)依其購置公務車輛之目的需用車輛者。 

(十)公務車輛經機關首長核准後，得供作特殊業務使用。 

十二、申請出外接洽公務或參加會議，如有大眾運輸工具可資搭乘者，應盡量乘用大眾運輸工

具。若需派用車輛，以送達為原則。 



十三、本所各單位申請用車，除緊急事由外應於一日前填寫派車申請單，送本所行政課申請調派使用。

如因緊急事故，致車輛臨時不足使用時，得通知原申請人停止用車或調整用車時間。 

 十四、派車單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行政課得拒絕派車： 

(一)用車事由不詳者或二人以下派車者，惟急用者不在此限。 

(二)申請派車單位主管未核章者或派車流程尚未完成者。 

(三)塗改到達地點者。    

(四)日期不符者。                                 

十五、駕駛員或用車人應持有派車單始得開車，且應於駕車前實施安全檢查，以確保行車安全。 

 十六、申請者及駕駛員必須為本所員工，領有駕駛執照且有道路駕駛經驗； 如違反交通規則遭受取締 

       或駕車肇事，應由駕駛人負擔罰款以及保險公司理賠以外自負額部分之費用。另駕駛員或用車 

       人員應依指派時間、路線、地點駕車，並於返所後將汽車停放於指定場所，不得藉機私用；如 

       行駛路程與所請不符或超出申請路程時，其所耗油量由使用者自行負擔並按情節予以議處。 

 十七、公務車輛乘車人、駕駛員均應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辦理，如違規而導致意外事故者，除 

       嚴予議處外，應負全部賠償之責。 

肆、油料管理 
 十八、公務車輛應依行政院訂定「縣（市）預算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控管本所公務車輛耗油 

      量。 

 十九、公務車輛應由駕駛員或用車人持本所發給之加油卡至指定之加油站依實際需要加油。 

 二十、公務車輛駕駛人或借用人使用車輛，應將行車狀況詳細記載於行車紀錄表，作為按月填報 

       公務汽車行駛紀錄統計表之依據；各單位公務機車借用者，亦須登載用車登記表，由各單 

       位自行造冊管理，供行政課備查。 

伍、保養修理 
 二十一、公務車輛應經常注意保養及安全，如有損壞，無法自行修理者，應依規定辦理採購手續修 

         理之。 

 二十二、車輛修理項目、時間及費用，應隨時登錄車歷登記卡。 

 二十三、公務車輛在行程中發生故障，除得由駕駛員就近先行修護事後補辦請修核銷手續外，平時 

         機件損壞或需維護保養時，應填具請購單，經核定後始得送廠檢修。 

陸、報停報廢 

二十四、公務車輛因故停駛，應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辦停駛手續，回復行車時亦同。 

二十五、公務車輛之報廢，除依財產管理之規定辦理外，並向公路監理機關辦理報廢登記，繳還號牌

及行車執照。 

為促進資源循環使用效益及充裕財源，尚堪使用但修復不經濟者，得不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廢，

先繳銷牌照登記，再行上網公開招標予以變賣，得標者可攜相關文件至監理機關辦理過戶重

領牌照。 

柒、肇事處理 

二十六、公務車輛發生事故，應保持現場，並立即向附近警察機關報案，如有傷亡時，應先作救 

        護、救傷等緊急措施。 

二十七、車輛公出發生意外事故，駕駛人員除作必要之處置外，應提出書面報告，並奉鎮長核准後始

得送修，並應告知車輛管理員，如有牽涉保險理賠者，應併告知保險公司。 

 二十八、公務車輛未完成派車程序，發生事故責任，由駕駛人自行負責維修費及相關賠償責任。 



捌、駕駛員管理 

二十九、駕駛員之管理、考核，依車輛管理手冊規定及工友管理規定辦理。 

三十、  駕駛員應保持身心良好狀況，嚴禁在上班時間飲酒、賭博，因而貽誤公務者，並按 

        情節予以議處。 
三十一、駕駛員應經常保持公務車輛之整潔，並依指定停車位置停放，管理人員應經常檢 

        查。 

三十二、駕駛員平時出勤時間，依一般規定及工作需要為準，例假或其他臨時需要車輛 

        時，一經通知必須立即出勤，不得藉故拒絕。 

三十三、例假或國定假日必須出勤時由借用單位事先簽准，依規定以例假出勤辦理，得補

休一天。 

三十四、駕駛員離職時，應將經管之車輛、鑰匙、行車執照及所管資料、工具、公物、逐

項完整點交歸還，否則，不予發給離職證明並嚴予議處。 

三十五、本所各管理單位公務車輛保管人或駕駛人，對所保管、借用之公務車輛應依法

善盡保管維護之責，如有遺失或毀損，除因天然災害或不可抗力之事由外，應

負賠償責任（按使用之年限折舊計算之）。 

玖、附則 

三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行政院發布之「車輛管理手冊」規定辦理。 

 


